
消防處與獲授權人士聯絡會議摘要  
 
日期：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星期一 )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消防處消防安全總區會議室  
 

 討論事項：  
  
1.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  

 註冊消防工程師計劃的諮詢工作已經展開。所諮詢的大部分相

關人士普遍支持有關計劃。  
 
本處將會在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協助下，進行營商環境影

響評估研究，以便擬備顧問工作簡介及挑選顧問。  
 
消防處將會成立註冊委員會及紀律委員會，分別負責監管註冊

消防工程師的註冊事宜，以及處理專業失當及／或表現未達水

平的個案。  
 

2.  巡查新落成樓宇的通風系統  

 截至二零一一年九月底，消防處已巡查 28 幢新落成樓宇的防火

閘 (包括一幢無須根據第 123J 章巡查的樓宇 )，這些樓宇包括住

宅、商業、工業及社團類別。其中九幢已巡查樓宇 (即約 33%)
的防火閘有大量欠妥之處， 15 幢樓宇則有輕微欠妥之處，並能

在巡查後短期內糾正。只有三幢樓宇的防火閘安裝工程並無欠

妥之處。  
 
屋宇署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二十六日發出通告函件，公布試驗

計劃於二零一一年十月一日終止。屋宇署現正分析過去數月蒐

集的資料，以制定所需措施，確保新落成樓宇的防火閘完全符

合相關要求。  
 

3.  檢討守則  

 獲消防安全標準諮詢小組通過的新一份《符合英國標準 BS 
5839-1:2002+A2:2008 的 火 警 偵 測 及 視 像 警 報 系 統 檢 查 核 對

表》，已納入最新的消防裝置守則。此核對表的暫定生效日期為

二零一二年四月一日。  
 



4. 本地採用由英國防損委員會編訂並包含歐洲標準 12845 的規定  

 有關「本地採用由英國防損委員會編訂並包含歐洲標準 12845
的花灑系統規定」的消防處通函已經定稿，有待消防安全標準

諮詢小組通過。通函將於該小組最終確認後發出。  
 

5.  消防處接納以鋪路磚鋪設的緊急車輛通道的要求、接納準則及

特定位置  

 根據路政署提供的專家意見，草鋪格是指蜂窩式鋼筋混凝土

板，板上的格孔會填滿泥土及種草。本港的緊急車輛通道通常

以混凝土或瀝青鋪設，而草鋪格不能鋪設類似的均質路面。從

工程學的角度來看，草鋪格不應視作堅硬的鋪路物料。因此，

草鋪路面，包括草鋪格只准用於預期不會有消防梯操作的緊急

車輛通道部分，或在消防車輛通常掉頭或倒車的緊急車輛通道

盡頭。不過，消防處會按個別情況考慮接納以草鋪物料鋪設的

路面。  
 

6.  劃一樓層序號  

 雖然本處明白本地樓宇有一套慣用的樓層序數編排方法，例如

將「 4」、「 13」及尾數是「 4」的層數刪去，但樓層不順序編號

的做法並不理想，因為此舉或會對緊急服務人員造成混亂。如

樓層命名對行動效率有實質影響，消防處會為此向屋宇署提出

意見。  
 

7.  在天台或地板上安裝消防泵的安排  

 有與會者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 (消防商會 )開會期間，

表示關注屋宇署如何處理已經安裝的標準支撐架，以及該等支

撐架會否視為違例建築工程，因而影響有關物業的業權。屋宇

署確認，之前根據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安裝的標準支撐架視

為可獲豁免遵守《建築物條例》第 41(3)條的規定，因此屋宇署

不會對該等支撐架採取執法行動，惟情況有變則另作別論，例

如建築工程因失修而構成危險等。  
 
消防處、屋宇署及消防商會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舉行工

作小組會議，會上討論應在實施新安排前設定的寬限期期限。

與會者同意消防商會就寬限期的期限諮詢會員，並於十二月初

告知消防處他們的意見。  
 



本處收到消防商會提出的意見，表示很多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已經與客戶簽訂合同，並根據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所定的現

行方法行事，因此他們需要至少六個月的寬限期，以準備消防

系統及消防裝置的圖則，並把標準支撐架的設計送交消防處審

批。即使消防裝置的設計已獲消防處核准，但仍有很多因素可

能導致支撐架的安裝期延長，以致影響有關工程的預計完工日

期，例如：  
 
 (i) 業主立案法團或多業權建築物的業主籌集工程資

金方面有所延誤；  
 (i i) 業主或新業主未有如期交出用以安裝支撐架的地

方；  
 (iii) 業主立案法團或客戶因各種理由延遲工序；以及  
 (iv) 其他無法預料的情況。  
 
因應這些問題，消防商會建議作出下列安排，以便順利推行有

關建議：  
 
 (i) 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有六個月的寬限期，以便提

交 工 程 建 議 ， 當 中 涉 及 採 用 根 據 消 防 處 通 函 第

2/2004 號載列的標準支撐架設計；以及  
 (i i) 涉及根據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的規定安裝標準

支撐架的建議改善工程，包括之前已獲批准及在

六 個 月 的 寬 限 期 內 提 交 以 待 審 批 的 建 議 改 善 工

程，均須於 12 個月內完成。  
 
與相關人士達成共識後，消防處通函第 1/2012 號已於二零一二

年二月一日發出，公布有關安排：根據消防處通函第 2/2004 號

制定設計的建議，須於二零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或之前送達消

防處；而相關改善工程須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三十一日或之前完

成。  
 

8.  安裝消防栓及消防喉轆  

 新的《最低限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與裝置及設備之檢查、

測試及保養守則》規定，固定消防泵的供水須接駁至濕式上水

喉管，以供所有消防栓及喉轆使用，理由是為保障生命及財產，

各層須設有足夠的消防栓及喉轆，以確保長度不超過  30 米的

滅火喉或喉轆膠喉可到達各層的任何部分。  
 



附錄 5「消防栓及喉轆裝置核對表」訂明，向建築事務監督提

交初步建築圖則時，消防裝置承辦商及消防處人員均須檢查第

4.2.3 項「喉管長度不超過  30 米」及第 4.2.4 項「喉咀可達樓

宇所有部分」。  
 
如長度不超過  30 米的滅火喉或喉轆膠喉不能到達單位內大部

分的樓面面積，則須於適當間距安裝額外消防栓出水口或消防

喉轆，以便隨時射出水柱滅火。  
 

9.  設有開放式廚房的處所的消防安全管理計劃  

 屋宇署於二零一一年九月三十日發出《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

守則》。有關開放式廚房設計的消防安全規定載於 F 部－消防

安全管理。  
 
在新守則下，認可人士須制定消防安全管理計劃，當中包括維

修保養計劃、培訓計劃及火警行動計劃。由於管理處及業主立

案法團須確保消防安全管理計劃載列的管理程序有效執行，因

此設有開放式廚房的單位的消防安全規定須納入消防安全管理

計劃及公契內。如果提交的一般建築圖則涉及開放式廚房，而

廚房採用新守則所定的消防安全工程設計，則有關的消防安全

管理計劃須事先獲得新建設課批准。  
 

完  
 


